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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469� � � � � � � �证券简称：芯联集成 公告编号：2024-007

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皋埠街道临江路518号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2

普通股股东人数 7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666,864,00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666,864,00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6.247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6.247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由董事长丁国兴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

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王韦先生现场出席了会议，其余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新增募投项目、调整部分募集资金向新增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增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66,572,949 99.9937 291,053 0.0063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新增募投项

目、 调整部分募集

资金向新增募投项

目的实施主体增资

的议案

2,520,972,949 99.9884 291,053 0.0116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

通过。

2、本次审议的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启捷、宋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在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方面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27日

证券代码：000058、200058� � � � � �证券简称：深赛格、深赛格B� � � � � �公告编号：2024-011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3年1月1日一2023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扭亏为盈√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2023年度业绩情况如下：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6,500万元一8,500万元

盈利：1,578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311.91%一438.6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亏损：7,000万元一10,000万元

亏损：3,166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21.10%一215.86%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528元/股一0.0690元/股 盈利：0.0128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的相关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

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双方在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公司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盈利6,500万元一8,500万元，

较上年同期上升，主要由于公司上年同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贯彻落实租金减免的

决策部署，对符合政策的商户进行租金减免。

2. 公司本报告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约亏损7,000万元一10,000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亏，主要由于公司控股孙公司本期计提土地增值税及相关资产减

值准备。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公司2023年度业绩的具体数据

将在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27日

证券代码：688239� � � � � � � � �证券简称：航宇科技 公告编号：2024-002

贵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

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回复等申请文件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贵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2月13日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贵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

（再融资）〔2023〕241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上交所审核机构对公司提交的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了第二轮问询问题。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已按照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审核问询函提出的问题进

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落实，现根据相关要求对审核问询函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12月22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贵

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第二

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及相关文件。

近日，根据项目最新进展及审核要求，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问询函回复中

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相应的补充与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贵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修订稿）》等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

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

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27日

证券代码：688609� � � � � � � � � �证券简称：九联科技 公告编号：2024-003

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1.66亿元左右，与上年同

期相比，将减少约2.37亿元，同比下降9.86%左右。

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17,950.00万元到-20,

55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约23,983.48万元到26,583.48万元，同比下降

397.51%到440.60%。

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约

-17,630.00万元到-20,230.0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减少约23,758.21万元到

26,358.21万元，同比下降387.69%到430.11%。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公司2022年年度营业收入：24.03亿元。

（二）公司2022年年度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033.48万元。

（三） 公司2022年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

128.21万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主要原因系2023年受到全球经济环境、宏观环

境及半导体下行周期影响，公司所处的数字机顶盒及网络通信设备行业下游市场需

求尚未完全恢复；同时由于国内运营商市场竞争日益加剧，为应对市场低迷及库存

压力，进一步巩固和维持市场地位及份额，含本公司在内的各厂商在招投标制下投

标报价和中标价格下降明显， 造成产品的销售单价下降导致公司营业收入下降、毛

利率和毛利额大幅下降。此外，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了新产品、新业务和海外市场

的开发，持续加大鸿蒙生态及机器人等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力度，引进行业优秀人才，

导致研发费用同比增加；另外，报告期内由于下游客户的回款周期较长，公司较多使

用金融机构借款，导致利息支出增加。 综合上述因素，报告期内公司业绩出现亏损。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尚未经注册

会计师审计。目前公司尚未发现对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构成重大影响的不确定

性因素。

五、其他事项说明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

计后的2023年年报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27日

证券代码：000040� � � � � �证券简称：东旭蓝天 公告编号：2024-005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3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预计净利润为负值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亏损：13,000万元–23,000万元

亏损：30,927.43万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亏损：25.63�%�-�57.9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亏损：16,000万元–26,000万元

亏损：52,095.57万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亏损：50.09%�-�69.29%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874元/股–0.1547元/股 亏损：0.2080元/股

营业收入 150,000万元–180,000万元 303,620.78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入 150,000万元–180,000万元 303,620.78万元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相关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

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初步沟通，双方不存在重大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有所好转，亏损幅度进一步缩小，主要系按

照债务化解协议减少利息支出所致；此外本报告期营业收入有所下降，主要系公司

根据市场环境及业务发展情况，调整及收缩业务范围所致。

四、风险提示

上述业绩预测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2023年度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

司2023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做好信息

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88313� � � � � � � �证券简称：仕佳光子 公告编号：2024-004

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685.00万元左

右。

● 公司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6,920.00万元左右。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3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85.00万元左右，与上年同期相比，出现亏损。

2、 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920.00万元左右。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429.17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926.76万元。

（二）每股收益：0.14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一）报告期内，公司在聚焦主业发展、强化科技创新方面积极部署，以技术创

新为核心，在聚焦千兆宽带接入、骨干网相干通信、高速数据中心用核心光无源/有

源芯片等优势产品基础上，重点对400G/800G光模块用AWG、平行光组件、超高折

射率差AWG芯片、高速激光器和硅光用连续波高功率激光器等芯片及组件，相干通

信用超宽带密集波分复用AWG等关键技术持续优化， 但形成规模效益仍需要成长

周期。 同时，受宏观环境、行业发展等因素影响，相关产品需求减少和价格降低。

（二）报告期内，公司围绕无源芯片、有源芯片等方面持续进行研发和技术创

新，相应的研发领料、研发设备折旧等费用同比增加，研发费用率处于行业较高水

平。

（三）报告期内，公司按谨慎性原则充分计提相关资产减值损失及信用减值损

失，导致减值损失增加。

（四）报告期内，对净利润影响较大的非经常性损益主要是收到的政府补助影

响。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计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尚未经注册

会计师审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准确性的重大不确

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

计后的2023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27日

证券代码：000027� � � � � � � � � �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202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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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八届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八届十七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2024年1月12日分

别以专人、传真、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 会议于2024年1月24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完成。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八人，实际出席董事八人。 全体董事均通过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深能燃控参与新疆南天城建69.0979%股份公开竞拍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关于深能燃

控参与新疆南天城建69.0979%股份公开竞拍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 此项议案获得八票赞

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公司于2024年1月23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全体独立董事审议同意将本次深圳能源燃气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参与新疆中泰新能源有限公司持有的新疆南天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9.0979%股份公开竞拍

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公章的公司董事会八届十七次会议决议；

（二）2024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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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能燃

控参与新疆南天城建69.0979%股份公开

竞拍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能源燃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能燃控）拟参与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中泰集团）全资子公司新疆中泰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新能源）持有的新疆南天城建（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天城建）69.0979%股份公开竞拍。

（二）关联关系

中泰集团现任董事长王平洋先生在过去12个月内曾担任本公司董事长， 根据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三）董事会表决情况

公司董事会八届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能燃控参与新疆南天城建69.0979%股份公开竞拍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本次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24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八届十七次会议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中泰集团基本情况

（一）注册日期：2012年7月6日。

（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5991597627。

（三）法定代表人：王平洋。

（四）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五）注册资本：人民币426,602.957384万元。

（六）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阳澄湖路39号。

（七）经营范围：对化工产业、纺织产业、现代物流业、现代服务业、农副产业和畜牧业投资，货物与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资产管理服务；新能源技术开发和推广服务；电力设备及器材的销售、租赁；新能源行业投资；电能服务；输

变电工程；农业种植养殖、农副产品及食品的加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八）股东情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95.7323%股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财政厅持有4.2677%股权。

（九）历史沿革：中泰集团是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出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资委直接监管的国有独

资公司。 前身为始建于1958年的新疆烧碱厂，2001年12月完成股份制改造，设立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泰化学，股票代码002092），2006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012年7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在中

泰化学的基础上设立中泰集团，作为中泰化学的实际控制人。 中泰集团立足新疆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实体产业，在乌

鲁木齐、昌吉、吐鲁番、巴州、阿克苏、和田和塔吉克斯坦建成七大产业基地，全面构建化工、纺织、农业及全产业链服

务业的“3+N”现代产业体系，是全国最大的聚氯乙烯树脂（英文简称：PVC）、烧碱、粘胶纱、“1,4-丁二醇”（英文

简称：BDO）、棉花深加工企业和新疆首个实现资产、收入“双千亿”的地方国有企业。

（十）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中泰集团2020年至2023年营业总收入整体呈增长趋势。 期间受国内外局势

以及国际原油价格下跌等影响，虽然营业利润及净利润出现一定波动，但规模优势突出，已形成了一体化循环经济

产业链和氯碱化工、电力能源、粘胶纺织、境外投资、现代物流、现代贸易等一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平台，仍然保持

着行业龙头地位。

（十一）中泰集团主要财务数据：2022年度，中泰集团经审计的营业总收入为人民币2,472.89亿元，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人民币7.56亿元。 截至2023年9月30日，中泰集团未经审计的净资产为人民币407.02亿元。

（十二）关联关系：中泰集团现任董事长王平洋先生在过去12个月内曾担任本公司董事长，根据相关规定，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十三）经查询，中泰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转让方中泰新能源基本情况

（一）注册日期：2017年7月18日。

（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422MA77JDWD5N。

（三）法定代表人：李忠。

（四）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五）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六）注册地址：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阿乐惠镇T区1段17号1层106。

（七）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煤炭开采；建设工程施工；公共铁路运输；食品销售；发电

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水力发电。（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发电技术服

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

销售；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风力发电技术服务；陆上风力发电机组销售；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销售；电力电子

元器件销售；电池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电工器材销售；电气设备修理；资源再生利用技

术研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机及其控制

系统研发；余热发电关键技术研发；节能管理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招投

标代理服务；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工程管理服务；选矿；矿物洗选加工；煤制品制造；煤炭及制品销售；

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炼

焦；石灰和石膏制造；石灰和石膏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非食用盐加工；非食用盐销售；石墨

及碳素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工具销售；金属制品销售；

金属材料销售；电气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电线、电缆经营；新能源

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新车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仪器仪表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

办公用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润滑油销售；建筑陶瓷制品销售；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机械

设备租赁；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技术玻璃制品销售；日用玻璃制品销售；纸制品销售；日用品销售；

棉、麻销售；农副产品销售；化肥销售；饲料原料销售；畜禽收购；物料搬运装备销售；国内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国内

贸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会议及展览服务；非居

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八）股东情况：中泰集团持有100%股权。

（九）经查询，中泰新能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参与竞拍主体深能燃控基本情况

（一）注册日期：2017年10月26日。

（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ETCEU4C。

（三）法定代表人：王钢。

（四）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五）注册资本：人民币242,217.5456万元。

（六）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福强社区深南中路2068号华能大厦3301（整层）。

（七）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贸易代理、能源技术咨询服

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销售、运

输、仓储液化天然气及压缩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等；管道燃气投资经营，瓶装燃气经营，汽车（船舶）加气站经营，分

布式能源投资经营。

（八）股东情况：本公司持有59.86%股权；中国石化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持有20%股权；安徽省天然气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持有10%股权；GLENCORE� ASIAN� HOLDINGS� PTE.LTD持有7.75%股权；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2.39%股权。

（九）经查询，深能燃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五、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南天城建基本情况

1.注册日期：2009年12月23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8006978138872。

3.法定代表人：侯东洋。

4.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5.注册资本：人民币15,741.49万元。

6.注册地址：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梨香辖区香梨大道115号南景花苑8号楼。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燃气经营；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建设工程施工；燃气汽车加气经营。（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非电

力家用器具销售；家用电器销售；五金产品零售；陆地管道运输；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

工程管理服务；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供应用仪器仪表销售；特种设备销售；电气信号设备装置销售；土地使

用权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国内贸易代理；装卸搬运；国内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包装服务；销售代理；

煤炭及制品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特种陶瓷制品销售；模具销售；

橡胶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金属材料销售；建筑用

钢筋产品销售；仪器仪表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石灰和石膏

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集中式快速充电站；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销售；化肥销售；畜

禽收购；日用品销售；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棉、麻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数字技术服

务；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电线、电缆经营；光缆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日用玻璃制品销售；专用化

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初级农产品收购；农副产品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纸制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

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日用百货销售；互联网数据服务；区块链技术相关软件和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

可的商品）；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皮革制品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风电场相关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

销售；物联网技术服务；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东情况：中泰新能源持有69.0979%股权，孙艺轩持有23.0844%股权，孙健杰持有4.7766%股权，孙柯持有

2.5411%股权，库尔勒国创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持有0.5%股权。

9.南天城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23年10月31日

（未审计）

2022年12月31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82,140.73 72,981.55

负债总额 61,400.54 51,903.11

应收款项总额 544.21 372.75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0.00

所有者权益 20,740.19 21,078.45

项 目

2023年1-10月

（未审计）

2022年

（已审计）

营业收入 32,316.66 41,929.48

营业利润 -218.46 422.47

净利润 -338.26 347.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80.97 3,526.25

（二）南天城建股份权利情况

中泰新能源持有的南天城建股份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

讼或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况。南天城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南天城建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

保的情况。

根据南天城建股份转让挂牌公告重大事项披露显示， 南天城建为其控股母公司中泰新能源提供借款人民币2,

500万元，借款合同展期一年暨借款期限为2023年11月19日至2024年11月18日，年利率4.15%；为其关联公司库尔

勒南天城建（集团）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业房产，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持有建业房产

69.1%股权，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为中泰集团全资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人民币19,101.56万元，财务资助合同展

期一年暨借款期限为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年利率5.5%。

（三）南天城建审计、评估情况

中泰新能源委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南天城建进行审计，截至审计基准日2023年5月31日，

南天城建资产总额为人民币74,382.86万元，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52,869.68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21,513.18万

元。

中泰新能源委托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采用收益法对南天城建进行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2023年5

月31日， 南天城建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人民币31,085.19万元， 对应69.0979%股份价值为人民币21,479.22万

元。

（四）南天城建项目情况

南天城建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主要经营库尔勒市范围内的管道天然气。 南天城建已建成天然气高

压、次高压管道约32公里、中低压管道约1,000公里。 截至2022年底，拥有天然气用户33.5万余户，其中居民用户32.2

万户，商业用户1.39万户，公服用户1,340户，工业用户15户，转供加气站12座。

六、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中泰新能源以南天城建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人民币31,085.19万元为依据，确定南天城建69.0979%股份的挂牌转

让底价为人民币21,479.22万元。 本次交易受让方及成交价格根据新疆产权交易所交易规则确定，定价公允、合理，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挂牌的主要信息和交易条件

（一）标的名称：新疆中泰新能源有限公司持有新疆南天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0,877.04万股股份（占比

69.0979%）。

（二）转让底价：人民币21,479.22万元。

（三）价款支付方式：一次性支付。

（四）挂牌地点：新疆产权交易所。

（五）挂牌公告期：挂牌起始日期为2024年1月5日，挂牌截止日期为2024年2月1日。

（六）保证金：人民币6,443.77万元。 意向受让方须在公告期间内报名登记时缴纳足额保证金到新疆产权交易

所指定账户。 保证金到帐时间应不晚于2024年2月1日17:00（北京时间）前。 未足额、逾期或未交纳保证金的，对收

购意向不予确认。

（七）意向受让方报名条件：意向受让方在报名时缴纳了保证金，即视为意向受让方充分了解产权标的情况，视

为在《产权收购意向书》中对转让方作出接受交易条件、并以不低于挂牌价格受让产权标的承诺的确认。

（八）本项目不接受联合受让。

（九）报价规则：网络竞价活动分为两个报价期，分为自由报价期和限时报价期。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交易受让方尚未确定，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规要求，持续关注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转让

相关重大进展情况，及时履行后续信息的披露义务。

八、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南天城建所在地库尔勒市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二大城市，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围绕“三基地一通道” 国家能

源保供基地规划建设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地州辖区内油、气、矿产及清洁能源资源富集。 如成功竞拍南天城建股

份，将进一步提升公司所属深能燃控整体经营气量、总居民用户数；还将与公司已投运的热电联产项目、绿氢示范项

目和城市采暖业务有效融合，形成合力发挥协同效应，助力公司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综合能源产业发展壮大。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利益输送、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九、风险及控制措施

南天城建存在气源单一、销售未及时顺价、债权资本金回收等风险。 如本次股份竞拍成功，公司将积极开展与国

家管网的连通工作，积极与周边燃气企业开展互联互通，增加气源保障能力、降低公司天然气采购成本；积极与政府

沟通，推动天然气销售价格的联动顺价，确保南天城建收益；保持与中泰集团、中泰新能源沟通，确保债权资本金到

期回收。

十、累计关联交易金额

2024年1月1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与关联方中泰集团发生其他关联交易，关联交易总金额为0元。

十一、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于2024年1月23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全体独立董事审议同意将本次深能燃控参与新

疆南天城建69.0979%股份公开竞拍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十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同意深能燃控参与中泰新能源持有的南天城建69.0979%股份公开竞拍。

十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公章的公司董事会八届十七次会议决议；

（二）2024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88081� � � � � � � �证券简称：兴图新科 公告编号：2024-001

武汉兴图新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23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200.00万元到-5,7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亏损将减少

710.48万元到2,210.48万元，同比亏损收窄8.98%到27.94%。

（2） 预计2023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400.00万元到-5,9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亏损将减少

849.67万元到2,349.67万元，同比亏损收窄10.30%到28.48%。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2022年度，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910.48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8,249.67万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1、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网络化视频指挥系列产品及部分新

产品推广试用形成的收入。 公司重点投入的新产品验证周期较长，尚有多款产品处

于验证、试用和推广阶段，收入贡献暂未能在当期充分体现。

基于上述主要原因， 公司报告期内预计实现营业收入14,000.00万元至15,

500.00万元，与2022年基本持平。

2、2023年，公司实行一系列激励措施，持续加强应收账款催收力度，应收账款回

款较上年同期增加，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同比下降。

基于上述主要原因， 公司报告期内预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

200.00万元到-5,700.00万元，较2022年亏损收窄。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尚未经注册

会计师审计。 公司尚未发现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性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公司财务部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

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3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兴图新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月27日

证券代码：600958� � � �证券简称：东方证券 公告编号：2024-002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708,511.33 1,872,862.90 -8.78

营业利润 274,157.91 317,849.68 -13.75

利润总额 291,447.98 337,801.97 -1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5,026.07 301,055.82 -8.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1,987.72 285,821.04 -8.3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0 0.35 -1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4 4.16 减少0.72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38,370,722.18 36,806,695.85 4.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875,011.25 7,738,647.18 1.76

股 本 849,664.53 849,664.53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9.31 9.11 2.20

注：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包含公司发行的永续次级债。 剔除该影响后，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人民币8.71元。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3年，公司坚持高质量发展总基调，保持战略定力，展现了一定的发展韧性，总体保持了较为平稳的经营业绩。

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70.85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27.50亿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减少8.78%和8.65%，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变动的主要原因是手

续费净收入同比减少，证券投资业务收入同比增加，子公司大宗商品销售收入及成本同步减少。

2023年末，公司总资产人民币3,837.07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人民币787.50亿元，分别较上年末增加4.25%和1.76%。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上网公告附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金文忠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舒宏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尤文杰先生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26日

证券代码：605111� � � �证券简称：新洁能 公告编号：2024-001

无锡新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无锡新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周洞濂持有公司股份823,

2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28%， 本次质押后， 公司股东周洞濂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37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44.95%，占公司总股本的0.12%。

控股股东朱袁正及其一致行动人周洞濂等10人共持有公司股份74,351,42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93%，除本次周洞濂所持有的股份被的质押外，其余一致行动

人不存在股份质押情况，质押股份数量占其合计持有股份数量的0.50%，占公司总股

本的0.12%。

一、股份质押情况

公司于2024年1月25日接到公司股东周洞濂通知， 获悉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限

售流通股已办理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股数

是否为限

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

用途

周洞濂 否 370,000 否 否

2024年1月

25日

2025年1月25

日

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44.95% 0.12%

自身

需求

合计 - 370,000 - - - - - 44.95% 0.12% -

注：本次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且相关股份

不具有潜在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2.�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朱袁正，叶鹏、王成宏、顾朋朋、李宗清、肖东戈、王永刚、陆虹、

周洞濂、戴锁庆总计9人为其一致行动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

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74,351,42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93%。 本次股份质押办理

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股份中已质押的股份总数为370,000

股，占其所持有股份比例为0.50%，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周洞濂 823,200 0.28% 0 370,000 44.95% 0.12% 0 0 0 0

朱袁正 64,802,304 21.73% 0 0 0 0 0 0 0 0

叶鹏 3,524,080 1.18% 0 0 0 0 0 0 0 0

王成宏 1,464,120 0.49% 0 0 0 0 0 0 0 0

顾朋朋 748,720 0.25% 0 0 0 0 0 0 0 0

肖东戈 441,000 0.15% 0 0 0 0 0 0 0 0

陆虹 286,160 0.10% 0 0 0 0 0 0 0 0

王永刚 286,160 0.10% 0 0 0 0 0 0 0 0

戴锁庆 1,646,400 0.55% 0 0 0 0 0 0 0 0

李宗清 329,280 0.11% 0 0 0 0 0 0 0 0

合计 74,351,424 24.93% 0 370,000 0.50% 0.12% 0 0 0 0

上述质押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无锡新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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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鉴于公司发行的“奇精转

债”于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已有58,000元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转

股股数为4,280股；公司总股本相应增加4,280股，总股本由192,143,072股增加至

192,147,352股。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1月24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的《关于变

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2）。

公司已于2024年1月25日完成了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宁波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类 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 所：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跃龙街道气象北路289号

法定代表人：梅旭辉

注册资本：壹亿玖仟贰佰壹拾肆万柒仟叁佰伍拾贰元

成立日期：1996年11月29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家用电器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

制造；风动和电动工具制造；摩托车零配件制造；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制造；锻件及

粉末冶金制品制造；五金产品制造；模具制造；塑料制品制造；新材料技术研发；新兴

能源技术研发；金属材料销售；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进出口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分

支机构经营场所设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梅林街道三省东路1号；浙江省宁波市宁

海县桃源街道兴海北路367号；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长街镇工业园区8号)

特此公告。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月27日


